罗溪中心小学“青少年维权岗”公开承诺书
罗溪中心小学为大力争创青少年维权岗，努力构建学生健康成长的文化环境，推动青少年维权工作不断深入开展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    一、贯彻落实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 ，以教育为主，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。
    二、采取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在学生中广泛开展法规知识教育，促进青少年维权意识的提高。　
    三、广泛宣传，营造浓厚的维权氛围。学校采取多种形式，不断加大法制宣传力度。利用升旗仪式、红领巾小广播开展法制宣传活动，组织学生参加寒暑期实践活动，了解法律政策，相关法规，锻炼动手能力，加强维权意识。
    四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运行机制。学校成立由校长为组长、副校长、教导主任、年级组长等组成的青少年维权岗工作小组，并建立了相应的工作制度、例会制度和分工负责制度，为青少年维权岗工作的有序开展，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证。
    五、积极探索青少年法制教育新途径。把一切活动同法制教育紧密结合，学校教育与社会、家庭教育相结合，从学校、家庭、社会三方面着手，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。
    六、对青少年及其监护人来信来访做到优先接待、优先受理、优先办结，充分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。对于涉及危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案件提前介入，优先、慎重处理。
七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，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社会公益事业，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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